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乐清市农业农村局 乐清市发展和改革局 乐清市财政局
关于切实抓好 2021年粮油生产保供工作的

通 知

各乡镇人民政府、街道办事处，市政府直属各单位：

为稳定发展粮油生产，确保我市粮食安全，经市领导同意，

现就切实抓好 2021年粮油生产保供工作通知如下：

一、总体要求

深入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确保粮食安全的重要指

示批示和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央农村工作会议、省委经济工

作会议精神，全面实施“藏粮于地、藏粮于技”战略，围绕粮油

产业高质量发展的目标体系，以稳粮保供、增产增收为主线，

搭建加强生产能力建设、促进规模生产经营、努力增加粮播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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积、提高粮油生产水平、加强储备管理、搞活市场流通、推动

数字化转型的工作体系，完善政策体系和评价体系，强化工作

合力，为奋力打造“重要窗口”提供粮油安全保障,展现乐清担

当。

二、目标任务

按照“稳水稻、扩旱杂，多种早稻、稳住晚稻”的发展思路，

积极引导农户多种粮食作物，尤其是早稻和旱杂粮。减少季节

性抛荒，制止全年抛荒。深入实施粮食稳面增产和绿色增效行

动，落实全市 4.23亿斤粮食生产能力，力争粮食播种面积 33.29

万亩、总产量 12.65 万吨，口粮（稻麦）自给率 38.5%以上，

培育 2家粮食流通主渠道企业。主要油料播种面积 1.7515万亩，

其中油菜 1.35万亩、油茶 0.4015万亩；总产量 1595吨，其中

油菜籽 1520 吨、油茶籽 75 吨。储备 8.47 万吨粮食、75 吨食

用油、28万斤粮食作物种子、550斤油菜种子、8吨农药、1200

吨化肥。各乡镇（街道）、有关部门要充分认识稳定发展粮食

生产的重要性，采取有效措施，切实把今年粮食生产任务完成

好（详见附件）。各乡镇（街道）要将粮食生产任务分解到村，

将粮食播种面积、粮食订单落实到农户、到田块，确保粮食种

植面积和总产稳定。

三、工作部署

（一）加强生产能力建设。以“零容忍”的态度，采取“长牙

齿”的硬措施，落实最严格的耕地保护制度，组织开展“六个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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禁”自查自纠，遏制增量、处置存量，坚决制止耕地“非农化”

行为。完成年度高标准农田建设和提标改造任务，不断提升耕

地地力。加强粮食生产功能区的管护利用，严格执行《浙江省

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制止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的意见》（浙

政办发〔2017〕84号）文件要求，全面开展粮食生产功能区“非

粮化”清理腾退和调整修编。严格保持粮食生产功能区种粮属

性，遏制出现新的“非粮化”，禁止在粮食生产功能区种植多年

生经济作物和挖塘养鱼等。严格控制耕地抛荒，探索建立耕地

抛荒负面清单制度。

（二）促进规模生产经营。创新完善粮油生产经营机制，

推进生产规模化、经营产业化、服务社会化。推动乡镇（街道）、

村集体经济组织统一组织耕地流转，引导社会化服务组织、大

户等开展代耕代种服务。鼓励种粮大户和合作社组建联合体开

展产销合作。引导整村连片集中流转土地用于种植粮食，把发

展粮食生产适度规模经营与带动散户种粮增收紧密结合起来。

动员村组织将抛荒多年的山田、山地统一转包给种粮大户或者

粮食生产专业合作社，种植适宜的旱粮作物。

（三）努力增加粮播面积。充分利用我市温光条件优越、

山地资源丰富的优势，稳定发展双季稻和旱粮生产，提高粮食

复种指数。明确粮食生产功能区为粮食生产服务目的，凡在粮

食生产功能区内经营非粮化项目的主体将取消所有涉农项目

立项、财政补贴及先进评选资格，努力争取粮食生产功能区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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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一块田每年至少种植一季粮食作物。确保粮食生产功能区粮

食复种指数提高到 163%以上。鼓励现代农业园区应用水旱轮

作、粮经结合、园地套种和农牧结合的农作制度，增加一季粮

食作物；支持蔬菜后备基地发展宜菜宜粮的鲜食型旱粮。积极

扶持培育旱粮生产规模经营主体，加强旱粮新品种和高产高效

栽培技术推广，扎实开展旱粮生产示范基地创建，加快推进旱

粮生产区域化、规模化、特色化、产业化、效益化发展。加大

力度扶持林下经济间作套种旱粮和产前、产中、产后全产业链

发展，拓展旱粮发展空间。

（四）提高粮油生产水平。推进粮油生产结构布局优化，

推动良种良法良制相配套，推广优质高产多抗粮油品种，主要

粮食作物良种覆盖率达到 98%以上，今年主推中早 39、中嘉早

17、中组 143、甬优 15、甬优 17、甬优 538、甬优 7850、中浙

优 8号、华浙优 1号、嘉丰优 2号、泰两优 217等水稻优质稳

产品种。扩大优质粮油作物种植面积，加强粮油生产新技术、

新模式的集成应用,开展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深入开展科技

下乡活动，加强先进技术培训，确保技术到位率。要加大农资

市场监管力度，集中开展农资市场专项整治活动，严厉打击各

种假冒伪劣行为，为粮食生产保驾护航。加快推动化肥农药实

名制购买、定额制施用，推广测土配方施肥、病虫绿色防控技

术，加快生物有机肥和生物农药应用。进一步推进粮油生产全

程机械化作业和农机农艺融合，水稻耕种收综合机械化率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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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以上。加强粮食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和质量管控，严格落实

耕地安全利用措施。

（五）加强储备，搞活流通。全面落实粮食和食用油储备

任务，充实成品粮油储备。大力推进订单粮食“分品种收购、分

仓储存”，晚稻订单向优质品种倾斜。进一步优化储备结构，12

月底前我市晚稻储备比例努力达到 35%以上。完善种子、农药、

化肥储备制度，落实相应储备任务。引导和鼓励工商资本、各

类粮食市场主体进入粮食产前、产中、产后服务领域，支持粮

油加工能力建设和粮油加工企业设施装备改造升级，提高生产

经营效益。支持与粮油储备相适配的仓储设施建设，鼓励提升

改造粮食批发市场，推进粮食应急保障基地建设。发挥骨干企

业主渠道作用，培育粮食流通主渠道企业，建立市外粮源基地

35万亩，从市外调入粮食占全市年调入量的 70%。加强“优质

粮食工程”建设，深入推进粮食产业链“五优联动”提质扩面，优

质稻谷收储数量增加 10%以上。推广应用低温准低温、气调等

绿色智能储粮技术和节能环保、节粮减损、智能化输送、清理、

烘干设备。培育“浙江好粮油”和“瓯越好味稻”产品和优质粮油

品牌，拓展线上线下营销渠道，全力打造优质粮食产业链。

四、扶持政策

为稳定粮食生产，保护好农户的种粮积极性，今年我市继

续实行粮食生产补贴政策。

（一）粮油生产补助政策

1.早稻种植补贴。对所有种植早稻的农户，每亩补助 1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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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

2.规模种粮补贴。对全年早稻、连作晚稻、单季稻、大小

麦复种面积达到 50 亩以上的种粮大户，每亩补贴 200 元（包

括上级财政补贴）。

3.冬种油菜生产直接补贴。对连片种植 50亩以上生长良好

的油菜生产基地，每亩补贴 170元。

4.种植油茶每亩补助 2000 元，其中种植完成验收后补助

60%；第二年、第三年管护达到要求后分别补助 20%。开展油

茶抚育的，每亩每年补助 150元。种植油茶必须使用国家审定

（认定）的适合浙江生长的二年生及以上良种，每亩平均种植

90株以上，且地类要符合下列条件之一：（ 1）宜林地、

疏林地、规划造林地、一般灌木林林地或非林地；（ 2）

近五年内未享受补助种植失败的经济林林地；（ 3）有

林地符合低产林改造要求的地块。

5.旱粮生产直接补贴。对一季旱粮作物（不包括大小麦）

连片种植 50 亩以上的主体，省、市财政给予每亩 150 元的直

接补贴。对在果园、茶园、幼疏林等“三园”地套种间作同一旱

粮作物面积 50亩以上生产主体，按实际种植面积给予每亩 150

元的补贴；扶持创建连片 50 亩以上的省级高产优质旱粮生产

示范基地。对通过浙江省优质高产旱粮示范基地建设项目验收

的农业生产主体，每家补助 3万元。

6.粮食高产创建奖励。水稻单产创全省最高的，奖励 5 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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元，创温州市最高的，奖励 2万元。

7.种粮大户种粮贷款贴息政策。种粮大户在乐清农商银行、

农业银行乐清市支行、邮政储蓄银行乐清市支行贷款用于粮食

生产，省财政按 3%的贴息率给予贷款贴息。

8.粮油生产政策性保险政策。水稻保险金额每亩 1000元，

保费每亩 50 元，大小麦保险金额每亩 600 元，保费每亩 22.5

元，财政给予 93%的保费补助。油菜保险金额每亩 500元，保

费每亩 15元，财政给予 90%的保费补助。

9.粮油骨干企业扶持政策。出台相关支持政策，争取将乐

清市粮食批发市场打造成全省 20家现代化粮食批发市场之一，

将温州虹丰粮油集团公司打造成全省 50 家粮食流通骨干龙头

企业之一，发展壮大 1-2家民营粮食企业。打造粮食流通企业

“主力军”，确保粮食供应链安全。

（二）农业技术推广政策

1.水稻绿色防控技术推广示范补贴。示范内容：应用生态

调控、理化诱控、生物防治、科学用药等绿色防控技术措施，

减少化学农药使用次数和使用量。补助标准：连片 300亩以上，

每亩补助 80 元。项目需申报立项，审核验收通过的发放补助

资金。

2.新品种、新技术的引进、试验、示范与推广，给予一定

补助，单个项目最高不超过 10 万元，重点支持粮油高产优质

节本增效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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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农业绿色高效模式创新。开展“千斤粮万元钱”新型农作

模式示范、山区半山区优质稻米开发示范、新型旱粮示范基地

建设，通过农业推广部门审核立项与验收，每个基地予以不超

过 5万元补助。

4.鼓励科技创新。对获得省农业丰收奖一、二、三等奖的

项目分别奖励 3 万元、2 万元、1 万元，对获得温州市农业丰

收奖一、二、三等奖的项目分别奖励 2万元、1万元、0.5万元。

单个项目就高奖励一次，不重复奖励。

（三）粮食绿色高产高效创建政策

全面落实省级绿色高产高效创建工作任务，大力开展粮食

绿色高效模式创新。全市建设省级绿色高产高效示范片（攻关

方）14个，其中双季稻千亩示范片 9个；省级蚕豆、番薯、马

铃薯等旱粮百亩示范方 2个；省级双季稻百亩攻关方 3个。力

争示范片比所在乡镇（街道）同类作物生产节本增效 5%以上，

并辐射带动全市提质增效、均衡增产、节本增收。扶持开展 “千

斤粮万元钱”新型农作模式、山区半山区优质稻米开发、新型旱

粮等示范基地建设各 5个，通过农业推广部门审核立项并验收，

每个基地予以不超过 5万元补助。辐射带动面上农作制度创新，

力争全市全年应用新型农作制度模式达到 6.5万亩以上。

（四）粮食购销政策

1.为加强粮食市场的调控，优化地方储备粮轮换品种，做

好我市地方储备粮轮换补库工作，确定 2021 年早晚稻收购品

种为农业农村部门推荐的优良品种和常规品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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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早晚稻谷订单奖励及最低收购政策。严格执行省定最低

收购价政策，落实执行预案，确保不出现农民“卖粮难”。根据

地方储备粮轮换补库计划、温州市域余缺调剂计划和省委托收

购计划，并结合乐清实际情况确定早晚稻收购总量。2021年我

市生产的早籼稻、晚籼稻（三等）储备订单收购价格不低于省

定最低收购价，早稻实行订单全覆盖，订单奖励每百斤奖励 30

元；晚稻订单每百斤奖励 20 元；晚稻订单向优质品种倾斜，

其中列入“五优联动”实施晚稻品种的粮食，实行优质优价收购，

并给予订单奖励。

3.经市粮食物资、财政部门认定后，对我市辖区内具备一

定生产规模、订单履约率高、信誉好、风险可控的种粮大户，

按订单粮食基准价预付不超过 30%的预购定金，所需资金由中

国农业发展银行乐清市支行提供贷款资金，市财政局给予贴

息。

（五）订单良种奖励政策

为稳定水稻、小麦生产种源和良种制(繁)种基地，省财政

与持有效水稻、小麦种子生产许可证的种子企业签订订单合

同，并对按订单交售水稻小麦良种的农户、家庭农场、专业合

作社社员及合作社联合社等种子生产者，按实际种植面积奖

励。其中：每交售 50公斤常规水稻种子奖励 30元，每亩最高

不超过 240 元；每交售 50 公斤杂交水稻种子奖励 100 元，每

亩最高不超过 300元；每交售 50公斤小麦种子奖励 30元，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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亩最高不超过 150元。

各乡镇（街道）要认真落实好上述各项粮食生产补贴政策,

认真核实农户上报的种粮面积,对上报数据的真实性负责。如发

现谎报、拼报等弄虚作假骗取补贴的，要收回补贴资金，并依

法追究责任。

五、评价体系

（一）加强组织领导。各乡镇（街道）要切实加强组织领

导，担负起粮食安全的主体责任，定期研究粮油生产保供工作，

统筹抓好粮油生产、流通、储备和产销协作等各项工作，加大

政策扶持力度，压实责任、落实措施，确保完成年度粮油生产

保供任务，并将分解落实情况报市农业农村局。农业农村、粮

食、商务、科技、财政、自然资源、生态环境、交通运输、水

利、金融、电力等部门要各司其职，密切配合，合力抓好粮油

生产保供工作。

（二）加强督查指导。要充分利用遥感、无人机等技术手

段监测粮食生产和耕地保护任务落实情况。市粮安办联合市政

府督查室采取“四不两直”方式定期开展制止粮食生产功能区

“非粮化”、高标准农田建设、粮油播种面积、粮食收储、农资

应急储备等五方面生产保供督查，掌握进度、发现问题、督促

整改，定期通报，对各乡镇（街道）、各部门落实或整改不到

位的要严肃问责。

（三）加强考核评价。粮油生产保供是纳入粮食安全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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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乡村振兴战略实绩考核和 2021 年省政府督查激励事项的

重要工作，市政府将此内容纳入对乡镇（街道）的考核。建立

粮油生产保供监测评价体系，将完成年度生产目标任务情况作

为合格要求，将制止耕地“非农化”、粮食生产功能区“非粮化”

和抛荒作为争先创优指标，定期通报各地工作进展情况，推动

形成争先创优的良好氛围。

本通知自 2021年 4月 11日起施行，有效期至 2021年 12

月 31日。

附件：1.乐清市 2021年粮食播种面积任务分解表

2.乐清市 2021年粮食总产量任务分解表

3.乐清市 2021年粮食（旱杂粮）播种面积任务分解表

乐清市农业农村局 乐清市发展和改革局

乐清市财政局

2021年 3月 11日

（此件公开发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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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乐清市 2021年粮食播种面积任务分解表
单位：亩

乡镇（街道） 全年任务 早稻 晚稻 旱杂粮

全市 332905 90020 149140 95795

城东街道 15040 5500 6650 2990

乐成街道 9950 3480 6470

城南街道 1810 70 1000 740

盐盆街道 3365 500 1450 1415

翁垟街道 19725 7530 10800 1395

白石街道 7880 290 3360 4230

石帆街道 20935 8850 10500 1585

天成街道 11125 4870 6000 255

大荆镇 18685 3500 15185

仙溪镇 8180 800 7380

雁荡镇 10840 530 6600 3710

芙蓉镇 11990 880 4200 6910

清江镇 12525 940 8300 3285

虹桥镇 37810 16830 18000 2980

淡溪镇 14420 3630 6600 4190

柳市镇 43075 14740 20000 8335

北白象镇 29295 10600 13700 4995

湖雾镇 6615 1500 5065

南塘镇 6240 560 4400 1280

南岳镇 9155 3000 4500 1655

蒲岐镇 12615 5600 6200 815

磐石镇 10090 4590 4600 900

智仁乡 3480 500 2980

龙西乡 2230 200 2030

岭底乡 5830 510 2300 30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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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乐清市 2021年粮食总产量任务分解表
单位：吨

乡镇（街道） 全年任务 早稻 晚稻 旱杂粮

全市 126450 36360 68600 21490

城东街道 5966 2222 3059 685

乐成街道 3084 0 1601 1483

城南街道 658 28 460 170

盐盆街道 1193 202 667 324

翁垟街道 8330 3042 4968 320

白石街道 2632 117 1546 970

石帆街道 8769 3575 4830 363

天成街道 4786 1967 2760 58

大荆镇 5090 0 1610 3480

仙溪镇 2059 0 368 1691

雁荡镇 4100 214 3036 850

芙蓉镇 3871 356 1932 1584

清江镇 4951 380 3818 753

虹桥镇 15762 6799 8280 683

淡溪镇 5463 1467 3036 960

柳市镇 17065 5955 9200 1910

北白象镇 11729 4282 6302 1145

湖雾镇 1851 0 690 1161

南塘镇 2544 226 2024 293

南岳镇 3661 1212 2070 379

蒲岐镇 5301 2262 2852 187

磐石镇 4177 1854 2116 206

智仁乡 913 0 230 683

龙西乡 557 0 92 465

岭底乡 1956 206 1058 692



- 14 -

附件 3

乐清市 2021年粮食（旱杂粮）播种面积任务分解表
单位：亩

乡镇（街道） 大小麦 玉米 大豆 其它豆类 马铃薯 番薯

全市 2000 13970 9970 18950 14950 35955

城东街道 445 320 605 475 1145

乐成街道 965 685 1310 1030 2480

城南街道 110 80 150 115 285

盐盆街道 210 150 285 225 545

翁垟街道 210 150 280 220 535

白石街道 630 450 855 675 1620

石帆街道 230 170 320 255 610

天成街道 40 30 50 40 95

大荆镇 2260 1620 3070 2420 5815

仙溪镇 1100 785 1490 1175 2830

雁荡镇 555 395 750 590 1420

芙蓉镇 1030 735 1395 1100 2650

清江镇 490 350 665 525 1255

虹桥镇 445 315 600 475 1145

淡溪镇 625 445 845 670 1605

柳市镇 1240 885 1685 1330 3195

北白象镇 745 530 1010 795 1915

湖雾镇 755 535 1025 810 1940

南塘镇 190 135 260 205 490

南岳镇 245 175 335 265 635

蒲岐镇 120 85 165 130 315

磐石镇 135 95 180 145 345

智仁乡 445 315 600 475 1145

龙西乡 300 215 410 325 780

岭底乡 450 320 610 480 1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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